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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向再明确

 近日，人民银行、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发布《关于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前，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步成为保障农

民稳定增收、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并从加强信息共享、增强金

融承载力、健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推动发展信用贷款、拓宽抵押质押物范围、创新专

属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信贷风险监测分担补偿机制、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农业

保险服务能力、强化政策激励等方面，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提出了具体

要求。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及其金融需求，《意见》的出台在以下几个方面值

得特别关注。 

第一，对象高度聚焦，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支持对象。2020 年 3 月，农业

农村部颁布实施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相关路径与目标。此次

《意见》延续前期各项政策，重点从金融支持角度提出相关具体要求。多项政策密集出

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顺应

农业集约化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以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有效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及生产

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劳动力短缺、农地资源短缺等问题。二是我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的条件不断成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在土地权属认证、

土地流转等方面的制度支持，需要对农业创新创业的支持性政策，也需要更多“新型农

民”作为核心发展力量。围绕农村“三块地”的制度不断完善，支持土地的确权、流转、

抵押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随着互联网及电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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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淘宝村”在各地涌现，农民自主创业的热情高涨，甚至出现了一个村“承包”一

个细分产业上下游的现象。自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然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现象。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家庭农场超过 70 万家，依法注册的农民合作社 220.1 万家，从

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 42 万个。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难获得金融

资源，成为制约其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农业存在经营不确定性高、抵质押

物不足、贷后管理难度较大、企业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制约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

贷投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上问题，使得其发展主要依赖于自有

资金的积累，较难在短期内扩大规模。 

第二，针对性较强，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痛点问题提出具体要求。长期以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存在以下困难。一是横亘与银行与农业经营主

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难解决。银行较难获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各方面数据，

例如税收、补贴、种植等数据。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务数据等也存在缺失等情

况。二是新型农业主体抵质押物不足、风险分担机制欠缺，较难符合银行风险偏好。抵

质押物方面，农地的抵押与确权仍在初步推广阶段，在部分地区的发展相对迟缓；生物

资产活体抵押的生物流动性较强，库存难以核实，且面临生物资产因品种、生长期的差

异所面临的价格波动；农机、农具等抵押物的资产价值较低，变现时较难处置。风险分

担机制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在覆盖面、保险水平和管理机制等多方

面有待改善，农作物保障水平有待提升。三是细分行业差异化较大，包括种植、养殖、

乳业、农副食品加工、生物育种等。农副食品加工涉及的产品多样化程度高，各类企业

差异较大，金融机构较难形成完整的、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或信贷政策。四是信贷融资

产品存在期限错配等问题。从信贷期限与规模来看，银行小额信用贷款等传统信贷支

农产品，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且额度通常在 5 万元以下，只能满足普通农户对于流

动资金的需求，较难满足经营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因扩大生产规模与延长农业产

业链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存在一定期限错配。五是直接融资不足。完整的农村金融服务

涵盖了资金支持、保险、生产资料、养殖帮助、销售等一系列服务模式。目前，我国金

融体系支持农业产业链的模式主要以信贷融资为主，综合性金融服务能力不足。 

此次《意见》的出台，重点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痛点问题“按需施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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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共享、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承载力”来缓解银行与

农业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强调“健全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推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贷款，制定差异化的信用贷款政策，拓宽抵质押物范

围，完善信贷风险监测、分担和补偿机制，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等，缓解新型农业

主体抵质押物不足、风险分担机制欠缺的问题，并推动银行制定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

此外，强调“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也是鼓励拓宽新型农业主体服

务模式的有益举措。 

第三，创新性较强，部分举措兼顾细节与落实。例如，“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

息共享，健全名单发布制度，加强银企融资对接”，《意见》指出，由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定期发布更新上级及本级认定的“白名单”，银行可直接通过白名单准入，对相关农

业经营主体进行授信等服务。此外，《意见》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为符合条件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

点，研究制定差异化的信用贷款政策”，并进一步指出，“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积极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等”。此项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信用贷款方面合理降低准入门槛、加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银行可结

合白名单，推进差异化的信贷产品设计，在信贷获批速度、纯信用贷款规模、期限、贷

款利率等方面结合企业资质给予优惠条件。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普惠型贷款模型

已具备白名单推荐制的硬件条件，该项政策的推行将使得银行业可快速识别目标客户，

并提供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在拓宽抵质押物范围方面，《意见》明确指出，“支持

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活体畜禽、养殖圈舍以及农业商标、保单等依法合规抵押质押融

资”，为银行下一步明确涉农信贷政策研究与涉农产品创新提供了直接的方向。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李梦宇）
 

 

 

 

 

 

 

审稿：邵科 

单位：中国银行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 – 6659 4540 

 联系人：郑忱阳  

单位：中国银行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 – 6659 4543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9784


